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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基本农田占用现状及整改措施建议

——以重庆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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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已经全面完成，划定效果总体良好，特殊保护取得积极成效。但是根据土地资

源全天候遥感监测成果，各地也存在疑似建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情况。以重庆市为例，基于土地资源全天候遥感监

测第一期、第二期监测成果，梳理总结目前永久基本农田占用现状，并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措施和政策建议，为巩固、

完善和提高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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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严格耕地保护，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并实行特殊保护的决策部署，国土资源部、国家农业部紧

密配合、周密部署，各地党委政府精心组织、扎实推进，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全国有划定任务的 2887 个县级行政区全部落到

具体地块、明确保护责任、补齐标志界桩、建成信息表册、实现上图入库，划定成果 100% 通过省级验收，成果数据库 100% 通

过质检复核，特殊保护取得积极成效。但是，划定永久基本农田是基础工作，要注重巩固、完善、提高。国土资源部明确提出

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快成果集成和应用，完善特殊保护政策措施，要求继续做好前期专项督察中发现的问题图斑后续整改落

实工作。根据 2017 年度土地资源全天候遥感监测第一期、第二期监测成果与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数据库套合显示，全国永久

基本农田划定效果总体良好，但也存在疑似建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情况。该文以重庆市为例，基于土地资源全天候遥感监测第

一期、第二期监测成果，梳理总结目前永久基本农田存在的占用问题，并针对性的提出整改措施和政策建议，为巩固、完善和

提高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提供参考。

1 永久基本农田占用现状

1.1 占用总面积和比例不大

通过将国家下发的监测成果与全市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2016 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遥感监测影像进行套合比对，并经

各区县外业核实、比对，重庆市存在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580hm
2
，约占全市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总量的 0.04%。其中占用城市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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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永久基本农田 86.67hm
2
，约占全市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总量的 0.57%。

1.2 占用面积与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总量密切相关

按照重庆五大功能分区，城市发展新区的永久基本农田划定面积最大，占全市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总量的 43.7%，此次其永久

基本农田占用面积也是最大，占全市永久基本农田占用总面积的 44.5%。然后依次为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渝东南生态保护区

和主城区（包括都市功能核心区和都市功能拓展区，下同），分别占全市占用总面积的 27.5%、22.4% 和 5.6%。进一步分析各

区占用面积与其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总量的关系，发现各区占用面积比例基本一致，除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占用面积比例为

0.03% 外，城市发展新区、渝东南生态保护区和主城区占用面积比例均为 0.04%。

1.3 占用类型

占用类型以农用地为主，其中又以临时用地、农村道路、公路、其他建设用地和设施农用地和占用面积比例较大。据统计，

重庆市永久基本农田占用以农用地为主，占用面积比例为 73.7%，建设占用面积比例仅为 26.3%。具体的占用类型细分为 9 类（详

见表 1），占用面积比例较大的有：临时用地 26.5%、农村道路 25.0%、公路 12.0%、其他建设用地（仓储用地、经营用房、水

工建筑、地灾治理、矿山开发等）10.7%、设施农用地 9.8%、其他农用地（推平未建、蔬菜大棚等）9.3%。

表 1 重庆市永久基本农田占用类型及面积比例情况

占用类型
面积比例

一级 二级

临时用地 26.5%

农村道路 25.0%

农用地
设施农用地 9.8%

坑塘水面 1.8%

林地园地 1.3%

小计 73.7%

公路 12.0%

建设用地
农房 3.6%

其他 10.7%

小计 26.3%

合计 100.0%

注：面积比例= 各占用类型的面积÷ 全市永久基本农田占用总面积×100%。

1.4 永久基本农田占用问题

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功能定位不同的影响，区域间的永久基本农田占用问题不尽相同。主城区作为全市的城市经济中心和人

口聚集区，其外围的农村地区承担着打造城郊休闲旅游综合体的重任，推进文旅农融合发展势在必行，由基础设施升级、民俗

开发、景点建设、观光农业打造等导致的永久基本农田占用问题，重点以农村道路、其他建设用地（仓储用地、经营用房、水

工建筑、地灾治理、矿山开发等）、临时用地、设施农用地、坑塘水面和其他农用地（推平未建、蔬菜大棚等）为主（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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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新区是全市未来工业化城镇化的主战场、“四化”同步发展示范区，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农业配套设施建设方兴

未艾，由此造成的永久基本农田占用问题，重点以临时用地、公路、农村道路和其他建设用地为主。渝东北、渝东南地区是全

市的生态保护屏障区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主战场，需要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建设大量的基础设施，扶持农业、助农增收，改变农

村贫穷落后的面貌，由此带来的永久基本农田占用问题就以农村道路、临时用地、设施农用地、农房等为主。

表 2 重庆五大功能区永久基本农田重点占用类型及面积比例情况

重庆五大功能区 観占用类醒面积比例

主城区 农村舰 29.6% 其健删地 14.4% 临时用地 13.8% 设施农用地 12.1%
棚水面

10.8%

其做用 地

10.1%

城市发麵区 临时用地 295% 公路 21.7% 农村鵬 155% 其他建棚地 152%

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 农村舰 30.3% 临时用地 226%
其敝用地

18.0%
用地 14.7%

渝东南生态概户区 农村鵬 365% 临时用地 28.8% 槭 11.6%

注：面积比例= 各占用类型的面积÷ 各区域永久基本农田占用总面积×100%。

2 整改措施

针对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主要类型，结合实际情况，分别采取可以恢复原状和需要补划整改两类措施：

一是临时用地。《土地管理法》规定，临时用地按照合同约定的用途进行使用，不得修建永久性建筑物。用地单位已取得

合法用地手续的，县级国土主管部门要督促用地单位编制土地复垦方案，预存土地复垦费用，在项目结束后及时完成土地复垦，

恢复耕地利用。用地单位没有取得合法用地手续的，将立案查处。

二是设施农用地。设施农用地是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生产的产物，是为农业配套服务的，参照农用地管理。对通过审批的

设施农用地，建议按照是否破坏耕作层进行分类管理，对设施化种植等利用土壤培育功能的、耕地上搭建简易大棚的不进行变

更；但对利用土地承载功能的设施化养殖及各类项目的附属设施用地，要纳入年度变更范围，并补划数量相等、质量相当的永

久基本农田。未通过审核或者以设施农用地名义修建其他设施、超标准修建的，坚决予以查处，限期拆除还耕。

三是农村道路。农村道路在丘陵山区承担着重要的农业生产物资运输和生活出行功能，我们的农村土地整治项目每年都要

新修（改扩建）大量的田间道和生产路，其宽度均小于 6m，属于农用地范畴，建议先纳入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据实变更，再补划

数量相等、质量相当的永久基本农田。部分功能单一、辐射效应不强的农村道路，建议要求拆除，恢复被占用基本农田的原状。

四是公路用地。在划定之前已经取得用地审批的，属于误划，建议将被占用基本农田划出，并等量补划同质基本农田。在

划定之后新建公路，且未取得用地批复的，建议依法立案查处，并督促复耕。

五是农民自行建房。农民自行建房的，鉴于拆迁难度较大，建议在给予经济处罚的同时，等量等质补划永久基本农田。此

外，县级国土主管部门要加大政策宣讲力度，正确引导农民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区域选址建房，严格农村宅基地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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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农房占用基本农田现象发生。

六是坑塘水面。未进行大面积硬化，耕作层没有被破坏，仍然具备水生农作物生长条件的，建议保留现状。反之，严格要

求复耕恢复原状，占用水田的还应按照新增水田垦造标准完善相关配套设施，保证水田功能完全恢复。部分确实承担重要农业

灌溉或人饮功能的水源，建议纳入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据实变更，再等量补划同质基本农田。

七是林地园地。耕作层没有被破坏，属于可调整林地、园地范畴，建议保留现状。反之，纳入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据实变更，

再等量补划同质基本农田。

八是其他。现状是推平未建、蔬菜大棚等，属于农用地范畴，建议保留现状。现状是仓储用地、水工建筑、地灾治理工程、

矿山开发附属用房等，建议纳入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据实变更，再等量补划同质基本农田。现状是经营用房、地灾治理工程、矿

山开发附属用房等，或者明确为违法建设用地的，建议依法立案查处，并督促复耕。

经核实分析，全市可以恢复原状的永久基本农田占用面积为 340hm
2
，占 58.6%；需要补划整改的的永久基本农田占用面积为

240hm
2
，占 41.4%。各重点占用类型采取的整改措施对比情况如图 1 所示。

3 政策建议

3.1 下放涉农项目审批

鉴于永久基本农田占用以农用地为主的实际情况，尤其是村级公共设施、乡村旅游设施、农业生产设施用地需求越来越大，

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支持“三农”发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建议国土资源部下放涉农项目用地审批权限至省级国土资

源部门，并明确审批程序。

3.2 建立数据更新标准

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备案后，如何更新维护永久基本农田库，保持数据的现势性，是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建议国家层面

出台永久基本农田数据更新维护政策要求和相关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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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开展重点监测监管

地方国土主管部门应根据辖区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功能定位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重点监测类型和项目，加强日常巡查力

度，将有限的人力物力集中在关键问题上，提高违法建设占用基本农田的监管成效，保障巩固、完善和提高永久基本农田特殊

保护效果。

3.4 落实土地复垦

当前永久基本农田占用以农用地为主，特别是临时用地、农村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占用问题尤其突出，按照要求主要是采取

恢复原状的整改措施，土地复垦能否落实和落实好将直接决定恢复利用效果。地方国土主管部门不但要督促用地单位（业主单

位）编制土地复垦方案，预存土地复垦费用，在项目结束后及时完成土地复垦，而且要严格过程监管，严把质量验收关，确保

永久基本农田数量质量生态均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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